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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3年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 2023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公司就业绩快报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了预沟通，且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3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922,770,185.36 5,993,719,053.76 -1.18% 

营业利润 327,307,163.76 157,172,466.79 108.25% 

利润总额 331,788,860.14 162,650,107.79 10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848,628.12 178,517,987.64 88.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1,443,648.95 148,857,558.96 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3 0.40 8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5% 8.61% 上升 4.9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930,262,376.85 5,207,381,980.82 3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42,678,888.47 2,157,304,059.77 82.76% 

股    本 568,102,832.00 468,383,913.00 2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94 4.61 50.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592,277.02万元，同比减少 1.18%；营业利润 32,730.72万元，同比



增加 108.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84.86万元，同比增加 88.13%；综合毛利率为 15.08%，

同比上升 2.78个百分点。 

2．财务状况说明 

2023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 693,026.24 万元，较期初增长 33.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 394,267.89 万元，较期初增长 82.76%；资产负债率为 43.06%，较期初下降 15.45 个百分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6.94元，较期初增长 50.54%。 

3．业绩同比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3年度，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同比变化原因如下： 

（1）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592,277.02万元，同比减少 1.18%，综合毛利率 15.08%，同比上升 2.78

个百分点，毛利额同比增加 15,627.40万元。 

（2） 销售费用同比增加约 1,687.35万元，主要是本期员工成本、业务招待费和售后服务费同比增加。 

（3）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约 1,192.76万元，主要是本期员工成本同比增加。 

（4）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 4,200.92万元，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和员工成本同比增加。 

（5）财务费用同比增加约 3,188.56万元，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同比减少以及利息收入同比增加。 

（6）投资收益同比增加约 7,179.59 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参股公司广州锂宝控股子公司宜宾锂宝增

资扩股，引起广州锂宝对宜宾锂宝丧失控制权而确认投资收益，公司对广州锂宝进行权益法核算相应确认

该项投资收益。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增加约 2,372.72万元，主要是本期未被指定为套期工具的外汇衍生品 

合同估值变动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上年同期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8） 净敞口套期收益同比减少约 1,635.01万元，主要是本期到期交割的现金流量套期-远期外汇 

合同有效套期部分产生亏损同比增加。 

（9） 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约 2,171.05万元，主要是本期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同比增加。 

（10）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约 1,261.39万元，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同比减少。 

（11） 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约 1,232.84万元，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公司就业绩快报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且双方不

存在重大分歧。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伟成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何伟成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肖庆先生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杨流江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